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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践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规范

指南。依法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

是地方人大履行法定监督职责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行使特定问题调查的出发点是

积极的、建设性的。开展特定问题调

查的价值，在于通过这种具有深度、

力度和权威性的监督方式，有力推动

地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监察机关依

法监察、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公正司

法，切实保障国家法律法规在地方的

正确、统一、有效实施，促进地方重大

公共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法治化，进而全面提升地方治理的整

体效能。例如，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

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审查中运用特

定问题调查方法，系统梳理管理漏

洞，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显

著提升了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地方

人大在行使此项权力时，应自觉将

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主动就

调查选题、重大进展等及时向同级

党委请示报告，确保监督工作始终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党委的坚强

领导和有力支持，为调查工作把握

正确方向、凝聚共识合力、有效克

服困难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和组织保障，是实现监督与支持有

机统一、确保权力行使取得实效的

关键所在。

进一步提升特定问题调查
的实施效能

精准、规范、有效地行使权力，

方能最大化实现其制度价值。

精准选题聚焦。必须紧扣“特

定”二字，将议题精准锚定在党委

中心工作的关键环节、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的难点堵点、法律法规实施

中的重大障碍、人民群众普遍且持

续关切的急难愁盼问题上。选择

那些具有全局意义、典型性、现实

紧迫且常规监督难以触及核心的

重大事项，确保调查方向明确、资

源集中、成果具有示范性和推广价

值。例如，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围

绕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点难点，精

准选定土壤污染防治作为调查议

题，推动相关制度不断完善。

审慎评估必要性。由人大启

动的特定问题调查具有极强的权

威性与公信力，其开展必须基于对

问题性质和解决路径的审慎研判，

在确有必要时严肃、慎重开展。同

时，需科学界定调查范围，确保目

标清晰、边界合理、路径可行，确保

监督不越位、不缺位。

确保调查成果的有效转化。

一方面，严把调查报告质量关，确

保报告逻辑严密、证据充分、分析

透彻、责任清晰，所提建议兼具前

瞻性、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既能直

指问题症结提出整改举措，也能结

合领域特点谋划长效制度设计，形

成“问题解决—机制完善—政策优

化”的完整方案链。另一方面，健

全成果落地衔接机制，明确责任主

体、整改时限与验收标准，真正把

调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要严格
按照法定程序

程序依据必须严格法定。程序

的设定与运行以法律为准绳，是保障

权力合法运行、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的

基础。特定问题调查从启动到实施

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议题的提出与确

立、会议的审议与表决、调查委员会

的组建等，都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

的明确规定。

程序执行应具体可操作。法

定程序的生命力在于其可有效执

行。这要求调查委员会的组建必

须依法定标准和程序进行，确保结

构合理、成员合格、权责清晰；调查

权限的行使，如听取说明、查阅文

件资料、进行实地查勘等，必须严

格限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面对

专业性问题，依法引入专家参与并

尊重其专业意见的机制必须落实

到位。程序的具体化、规范化是确

保调查活动有序开展、过程公正透

明、结论客观可信的支撑。

程序约束必须贯穿全程。程序

的约束力与保障作用应贯穿调查活

动的全过程。这意味着在调查过程

中，必须依法保障被调查对象的陈述

权、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确保其意见

得到充分表达和审慎考虑；对证人及

其他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如信息安

全、个人隐私的保护必须贯穿调查全

过程；除依法需要保密的情形外，调查

的主要进展及最终结果应当依法依

规、稳妥有序地予以公开，主动接受人

大代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

督。将权利保障和透明监督的要求

贯穿程序运行全程，是践行程序正义、

提升调查公信力、确保结论经得起检

验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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